
武昌首义学院文件
院人〔2015〕14号


关于聘用吴丽君等36人中、初级职务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经学校研究决定，聘用吴丽君等10人为讲师，胡薇为工程师，张硕等22人为助教，郭怡楠等3人为助理工程师。聘用时间自2015年10月1日起。

附件：聘用名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昌首义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1月4日
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2015年11月4日印发
主动公开
附件：
聘用名单

一、聘用讲师（10人）
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：吴丽君
机电与自动化学院：丁娟、马哲文、肖书浩
城市建设学院：李菁、王芳、耿云云
经济管理学院：李萍、涂佳
艺术设计学院：张智、陈晓慧
二、聘用工程师（1人）
电工电子教学基地：胡薇
三、聘用助教（22人）：
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：张硕、王颖、姚炜
机电与自动化学院：李思、许芳
城市建设学院：滕丽平、潘芷加、陶妍艳、宋志伟、杨晓曦

经济管理学院：李杏、蔡危微、周叶叶、荣艳芳、向丽苹、邢晓雪、周文婧、龙婷、罗妤婕
新闻与法学学院：闫丽娜、袁循
基础科学部：刘纯
四、聘用助理工程师（3人）：

城市建设学院：郭怡楠

经济管理学院：徐燕
电工电子教学基地：黎贝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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